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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科信技术 股票代码 3005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茵 杨悦纬

电话 0755-29893456-81300 0755-29893456-81300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新能源一路科信科技大

厦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新能源一路科信科技大

厦

电子信箱 ir@szkexin.com.cn ir@szkexin.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1,195,267.01 292,350,728.94 -3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363,387.38 -65,505,335.51 -3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92,156,339.20 -65,936,565.61 -39.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9,286,658.83 361,966.97 -33,055.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1 -16.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1 -1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0% -12.93% -4.1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743,785,846.97 1,467,588,848.46 1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1,780,749.54 315,179,168.40 135.3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38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登志 境内自然人 11.48% 28,665,956.00 22,096,601 不适用 0

日照中益仁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益仁价值成长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5% 6,369,426 6,369,426 不适用 0

UBS�AG 境外法人 2.44% 6,083,080 3,662,420 不适用 0

曾宪琦 境内自然人 2.14% 5,336,537 0 质押 5,000,000

李思禹 境内自然人 1.90% 4,747,000 0 不适用 0

深圳前海聚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聚

诺定增精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2% 3,787,838 3,742,038 不适用 0

华灿桥 境内自然人 1.43% 3,582,802 3,582,802 不适用 0

张锋峰 境内自然人 1.29% 3,228,107 0 不适用 0

深圳市柳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柳帮

瑞盈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8% 3,184,713 3,184,713 不适用 0

李洋 境内自然人 0.95% 2,383,5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023年8月2日， 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3〕1684号）（以下简称“批复”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取得批复后，公司积极推进

发行工作，于2024年1月8日完成认购，最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41,704,612股，并于2024年1月26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上市公告书》及相关公告。

2、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于2024年4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及2024年5月15日

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确定本激

励计划的激励工具为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本

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1,077万股限制性股票， 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4.31%， 其中首次授予

977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3.91%，并已于2024年5月24日完成首次授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4月23日、5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3、变更高级管理人员

鉴于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杨亚坤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于2024年4月21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李茵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23日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及变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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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已经于2024年8月11日

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2、会议于2024年8月21日在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新能源一路科信科技大厦1102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7人，实际参加的董事人数7人，其中董事陈登志先生、苗新民先生为现场出席，

其余董事均以通讯方式出席。

4、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陈登志先生主持，列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人员分别是：

董事会秘书：李茵

监事：向文锋、吴湛翔、潘美勇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与会董事认为：公司编制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2、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Fi-Systems� Oy增资的议案》。

经审议，与会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Fi-Systems� Oy的增资有利于增强其资金实力，支持其业务发展，符

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符

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Fi-Systems� Oy增

资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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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

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未来电器 股票代码 30138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增林 张晨君

电话 0512-61110000 0512-61110000

办公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庄基村 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庄基村

电子信箱 zljin@szfuture.com cjzhang@szfuture.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7,080,189.91 267,757,127.66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655,635.07 41,364,578.93 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34,891,649.82 40,140,758.32 -13.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133,499.42 25,135,015.72 -3.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9 0.3377 -5.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9 0.3377 -5.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6% 3.84% -0.8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611,630,317.99 1,703,250,037.78 -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35,533,480.80 1,502,877,845.73 -4.4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3,68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莫文艺

境内

自然人

38.40% 53,757,216 53,757,216 不适用 0

莫建平

境内

自然人

12.82% 17,953,205 17,953,205 不适用 0

苏州浩宁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人

8.08% 11,312,977 11,312,977 不适用 0

朱凤英

境内

自然人

6.41% 8,976,602 8,976,602 不适用 0

楼洋

境内

自然人

2.14% 3,000,000 3,000,000 不适用 0

苏州市相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苏州孟溪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人

1.93% 2,695,700 1,278,996 不适用 0

深圳力合智汇创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共青城

力合智汇壹号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人

0.95% 1,333,000 0 不适用 0

深圳力合智汇创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惠州东

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人

0.82% 1,147,000 0 不适用 0

上海至辉投资有限公

司－苏州工业园区国创

至辉长三角动能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人

0.71% 1,000,000 400,000 不适用 0

宁波弘晟致和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弘晟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人

0.71% 1,000,000 400,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股东莫文艺系莫建平和朱凤英之女，莫建平和朱凤英系夫妻关系，莫文艺与楼洋系夫妻关系，楼

洋系苏州浩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莫文艺、莫建平、朱凤英、楼洋为公司共同

实际控制人，苏州浩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2、共青城力合智汇壹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东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深圳力合智汇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股东傅晴荣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57,70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84,000股，实际

合计持有341,700股；

2、公司股东浦淑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65,70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21,000股，

实际合计持有286,7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

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

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1386� � � � � �证券简称：未来电器 公告编号：2024-064

苏州未来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青鸟消防 股票代码 00296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颜芳 来雪阳、孙嫣鸿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7号北大青鸟楼C座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7号北大青鸟楼C座

电话 010-62758875 010-62758875

电子信箱 zhengquan@jbufa.com IR@jbuf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64,476,366.31 2,252,380,218.15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8,945,885.83 287,496,716.67 -3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60,820,171.79 263,022,228.46 -38.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4,951,900.42 -178,302,138.03 -9.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62 0.3951 -35.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10 0.3930 -3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1% 4.89% -1.7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173,926,438.19 8,471,735,359.86 -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05,792,538.98 6,236,612,381.66 -3.7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7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北大青鸟

环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57% 175,474,469.00 0.00 质押

95,200,

146.00

蔡为民 境内自然人 17.62% 131,182,944.00 98,387,207.00 质押

38,779,

940.00

中国国际海运

集装箱 （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73% 64,972,927.00 0.0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08% 30,399,425.00 0.00 不适用 0

何怀珍 境内自然人 2.23% 16,606,835.00 0.00 不适用 0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新生

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77% 13,210,408.00 0.00 不适用 0

#赵勋亮 境内自然人 1.15% 8,585,078.00 0.00 不适用 0

#曾德生 境内自然人 1.12% 8,349,020.00 0.00 不适用 0

#俞韵 境内自然人 0.99% 7,334,871.00 0.00 不适用 0

大家资产－民

生银行－大家

资产－盛世精

选2号集合资

产 管 理 产 品

（第二期）

其他 0.81% 6,058,244.00 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前10名股东中，赵勋亮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11,34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8,273,738股，合计持有

8,585,078股；曾德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380,00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969,020股，合计持有8,

349,020股；俞韵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66,80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7,268,071股，合计持有7,334,871

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回购公司股份并注销完成

详见2024年半年度报告“第七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之“一、股份变动情况” 中的股份回购相关内容。

2、2023年度权益分派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完成2023年度权益分派。

详见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3、收购FB集团

公司基于家用消防市场拓展及全球化布局的战略考虑，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安集团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不超过

1300.018万英镑购买Fireblitz� Extinguisher� Limited、Fireblitz� Europe� Limited和CO� Experts� Inc. 各自75%股权，以

及SensotecFireblitz� BV�的75.10%股权。 具体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6）。

4、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长及第三方自然人拟共同向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

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长蔡为民先生及第三方自然人曾德生先生拟共同向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青鸟环宇” ）转让公司股份38,09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758,968,225股的5.02%。 其中蔡

为民先生拟向北大青鸟环宇转让32,795,000股股份，曾德生先生拟向北大青鸟环宇转让5,300,000股股份。本次转让未触

及要约收购。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

月1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长及第三方自然人拟共同向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

份暨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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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4年8

月21日召开，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一）2023年9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

了意见。

（二）2023年10月13日至2023年10月23日， 公司通过公司公示栏在内部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已满10天。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2023年10月2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监事会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三）2023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2023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五）2024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相关权益价格的议案》，因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同意公司对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授予/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六）2024年8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激励对象离职，公司拟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二、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中1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注销其已获授但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1,140,

000份。

三、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仍将勤勉尽责、认真履职，积极推进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促进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核拟注销股票期权的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本次注销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1,140,000份事项。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上述已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

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关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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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4年8

月21日召开，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一）2023年9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核查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

了意见。

（二）2023年10月13日至2023年10月23日， 公司通过公司公示栏在内部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已满10天。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2023年10月2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监事会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三）2023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2023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五）2024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相关权益价格的议案》，因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同意公司对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限制性股票授予/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六）2024年8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激励对象离职，公司拟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二、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激励对象中4名激励对象与公司协商一致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拟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

性股票510,000股。

2、回购注销的价格及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相关权益价格的议案》，同意将2023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回购价格调整为7.33元/股。

根据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劳动合同到期等原

因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

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的实际价格为7.33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3、资金来源

本次用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744,335,652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510,000股，公司

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注销前 回购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24,384,456 16.71 123,874,456 16.6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19,951,196 83.29 619,951,196 83.35

三、总股本 744,335,652 100.00 743,825,652 100.00

注：回购注销前股本结构为本公告日公司股本情况，回购注销实际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

上市条件；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

的积极性和稳定性。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后方可实施。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拟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4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3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侵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4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510,000股，本事项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取得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已履行的程序符合

《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回购注销

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关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2960� � � � � � �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24-085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黔山先生因工作安排调整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职

务，并继续担任公司总经理及子公司其他现有职务。 同时，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的议案》，同意聘任颜芳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颜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的情形。 颜芳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颜芳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10-62758875

传真号码：010-62767600

电子邮箱：zhengquan@jbufa.com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7号北大青鸟楼C座

邮政编码：100871

二、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2日

附件：

简历

颜芳女士，198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专业。 曾任职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自2024年8月21日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颜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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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8月11日向公司全体董事发

出，会议于2024年8月21日以通讯及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蔡为民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

席董事8人。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3、审议通过《关于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中1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同意注销其已获授但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1,140,000份。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股票期权的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康亚臻、高俊艳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有效表决票数6票，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4名激励对象与公司协商一致离职，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510,000股。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会议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黔山先生因工作安排调整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并继续担任公司总经理及子公司其他

现有职务。 同时，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颜芳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的公告》。

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提请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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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8月11日向公司全体监事

发出，会议于2024年8月21日以通讯及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国强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

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出具了专项审核意见：董事会编制和审核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3、审议通过《关于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拟注销股票期权的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本次注销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1,140,000份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股票期权的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拟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4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3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侵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4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510,000股，本事项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会议召开时间董事会另行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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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青鸟消防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68号）核准文件，青鸟消防本次发行不超过97,949,271股新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由中国国际

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投资者以货币资金认购74,422,182股。截至2022年11月3日，本公司已收到承销机

构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转付认购对象缴付的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1,786,876,589.82元扣除承销费用（含税）人民币50,

032,544.51元后的募集资金1,736,844,045.31元。 所有认购对象均以货币方式出资，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于2022年11月3日验证并出具中兴华验字（2022）第010139号验资报告。

根据本公司于2022年7月21日签署的《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本公

司计划将募集资金分别用于青鸟消防安全产业园项目、绵阳产业基地升级改扩建项目和智慧消防平台建设项目，剩余募集

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本公司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687,787,482.95元，2023年度投入使用募集资金367,790,

950.27元，其中项目支出324,226,966.75元，募集资金置换资金43,563,983.52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公司暂未投入

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1,049,132,860.32元、收到现金管理收益余额21,866,313.51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扣除

手续费）余额11,539,447.26元，合计募集资金余额1,082,538,621.09元：其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679,538,621.09元，临时

补流303,000,000.00元，理财余额100,000,000.00元。

3、上半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24年6月30日， 本公司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募集资金761,170,803.73元，2024年上半年度投入使用募集资金73,

383,320.78元， 其中项目支出73,383,320.78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 本公司暂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975,673,

241.58元、收到现金管理收益余额23,907,813.51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余额18,605,857.78元，合

计募集资金余额1,018,186,912.87元：其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408,186,912.87元，临时补流510,000,000.00元，理财余额

100,000,000.00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遵循规范、

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

定，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1、资金管理情况

2022年11月4日，公司与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2年11月9日，公司、安徽青鸟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与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2022年11月9日，公司、四川久远智能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并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23年7月21日，公

司与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3年12月26日，

公司、正天齐消防设备（安徽）有限公司与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1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

司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海淀桥支行

8016100000010559 智慧消防平台建设项目

2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贞

支行

8110701013202401383 青鸟消防安全产业园项目

3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营业室

35000188000863014

绵阳产业基地升级改扩建项目募集

资金

4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

支行

311900461810702 补充流动资金

5

安徽青鸟消防科技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

行营业部

8112301012000867661 青鸟消防安全产业园项目

6

四川久远智能消防设

备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绵阳分行 51190180803397628

绵阳产业基地升级改扩建项目募集

资金

7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西直门支行 640480720 青鸟消防安全产业园项目

8

正天齐消防设备 （安

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8110701012002691781 青鸟消防安全产业园项目

上述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上述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账户类别 余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贞支行 8110701013202401383 募集资金专户 1,147,764.5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营业室

35000188000863014 募集资金专户 3,864,441.60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

桥支行

8016100000010559 募集资金专户 56,149,918.4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 311900461810702 募集资金专户 24,180.7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营

业部

8112301012000867661 募集资金专户 68,541.93

中国光大银行绵阳分行 51190180803397628 募集资金专户 2,554,928.45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西直门支行 640480720 募集资金专户 335,163,466.1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8110701012002691781 募集资金专户 9,213,671.07

总计 408,186,912.87

三、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24年1-6月，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但通过增加公司营运资金，提高公司资产运转能力和支付能力，提高公司经营抗风

险能力，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从而间接提高公司效益。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增加全资子公司正天齐消防设备（安徽）有限公司作为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青鸟消防安全产业园项目”的实施主体，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新增开设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签署募集

资金监管协议及办理其他相关事项。 公司与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之间将通过内部往来等方式具体划转募投项

目实施所需募集资金，募投项目的其他内容均不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2年11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

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4,356.40万元置换公司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同等金额。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公司保荐机构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并经中

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出具了《关于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鉴证报告》（中兴华核字[2022]第010947号）。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已完成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置换。

（六）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5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归还募集资金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

月。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51,000.00万元。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节余使用情况。

（八）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1-6月，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九）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含理财收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1,018,186,

912.87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投入公司承诺的募投项目。

（十）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4年1-6月，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不存在违规情形。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2日

附表1：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36,844,045.31 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3,383,320.7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61,170,

803.7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半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3)＝(2)

/(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半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青鸟消防安全产业园

项目

否

967,523,

600.00

967,523,

600.00

73,312,

540.78

442,442,

945.88

45.73

部分

投入

使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绵阳产业基地升级改

扩建项目

否

401,041,

000.00

401,041,

000.00

3,968,334.58 0.99

尚未

完成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智慧消防平台建设项

目

否 53,667,000.00 53,667,000.00 70,780.00 70,780.00 0.13

尚未

完成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314,612,

445.31

314,612,

4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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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青鸟消防安全产业园项目

部分投入使用；绵阳产业基地升级改扩建项目、智慧消防平台建设项目未

建设完成，尚未投入生产使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4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及

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增加全资子公司正天齐消防设备（安徽）有

限公司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青鸟消防安全产业园项目”的实施主体，

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新增开设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签署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及办理其他相关事项。 公司与本次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

体之间将通过内部往来等方式具体划转募投项目实施所需募集资金，募

投项目的其他内容均不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2年11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4,356.40万元置换公司已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同等金额。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监事会、 独立

董事审议通过，公司保荐机构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并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出具了《关于青鸟消

防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中兴华核字[2022]第010947号）。 截止2024年6月30日，公司已完成相

关募集资金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50,000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及第四

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归还募集资金后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

公司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截止2024年6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51,000.00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2024年6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含理财

收益、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1,018,186,912.87元，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将继续用于投入公司承诺的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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